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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
優惠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公有土地之租金依

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

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

其他費用計收租金。 

二、營運期間：按國有出租

基地租金計收標準六

折計收。但每年租金漲

幅相較前一年度漲幅

以百分之六為上限。 

三、同一宗土地，一部屬興

建期間，一部已開始營

運者，其租金按二者實

際占用土地比例或地

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比例計收。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計收之租金不足支付土地

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

他費用者，應改按所應繳納

之稅費計收租金。 

依第一項或前項計收

之租金，於經主辦機關評估

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共建

設自償能力不足情事者，得

酌予減收之。 

 

第二條 公有土地之租金依

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

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

其他費用計收租金。 

二、營運期間：按國有出租

基地租金計收標準六

折計收。 

三、同一宗土地，一部屬興

建期間，一部已開始營

運者，其租金按二者實

際占用土地比例或地

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比例計收。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計收之租金不足支付土地

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

他費用者，應改按所應繳納

之稅費計收租金。 

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期

間，其所需用地當年之申報

地價與原財務計畫預估之

當年地價漲幅逾百分之五

十時，主辦機關得酌予減收

應繳之租金。 

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計

收之租金，於經主辦機關評

估財務計畫，確有造成公共

建設自償能力不足情事

者，得酌予減收之。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五款案件，經主辦機關評估

財務計畫，其營運評估年期

內各年營運收入現金流入

現值總額，減除營運評估年

期內所有營運成本及費用

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為

負值者，其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二項規定計收之租

一、 第一項第二款增訂但書

規定，營運期間公有土地

租金按國有出租基地租

金計收標準六折（即當年

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百

分之三）或按前一年土地

租金漲幅至多加計百分

之六計算，二者擇低收

取。 

二、 依第一項第二款修正規

定試算案例及說明如下： 

(一)假設條件 

1.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簽

訂投資契約。 

2.土地使用面積一百平方

公尺。 

3.一百零七年申報地價為

一千元/平方公尺。 

4.一百零八年申報地價調

漲百分之十。 

(二)土地租金計算 

1.一百零七年土地租金： 

新臺幣(以下同)一千元

*一百平方公尺*百分之

三=三千元 

2.一百零八年土地租金： 

(1)當年期土地申報地

價總額百分之三 

一千元*百分之一

百一十*一百平方

公尺*百分之三=三

千三百元 

(2)前一年土地租金加

計百分之六 

三千元*百分之一

百零六=三千一百

八十元 

(3)二者擇低收取，爰

土地租金為三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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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得酌予減收之。 百八十元。 

3.一百零九年土地租金 

(1)當年期土地申報地

價總額百分之三 

一千一百元*一百

平方公尺*百分之

三=三千三百元 

(2)前一年土地租金加

計百分之六 

三千一百八十元*

百分之一百零六=

三千三百七十一元 

(3)二者擇低收取，爰

土地租金為三千三

百元。 

三、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及刪除第三項理由如下： 

(一)一百零五年全國公告

地價平均漲幅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民間機構

增加之土地租金負

擔，遠超過其預期，造

成財務重大影響。 

(二)現行第三項明定當年

申報地價與原財務計

畫預估之當年地價漲

幅逾百分之五十時，主

辦機關得酌予減收應

繳租金，惟並無減收衡

量基準，致實務上尚無

主辦機關辦理酌減租

金案例。 

(三)主辦機關於辦理促參

案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規劃階段，須分別將財

務可行性及財務規

劃、風險規劃納入。訂

定土地租金漲幅上

限，主辦機關於前置作

業階段辦理整體財務

試算設定時可更覈

實；於公共建設營運期

間，有明確減收土地租

金衡量基準遵循。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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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機構而言，租金漲幅

上限可預期，降低財務

及投資不確定風險。 

(四)八十年至一百零五年

全國公告地價調幅每

年約百分之 四點七

九，臺北市近三十年公

告地價調幅每年約百

分之六點八二，參考臺

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

第十一點第二項：「前

項地租，於公告地價調

整時，隨同調整。但每

年地租漲幅相較前一

年度以調整百分之六

為上限……」及臺中市

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

地上權作業要點第五

點第二項：「前項地

租，於申報地價調整

時，隨同調整。但每年

地租漲幅相較前一年

度以調整百分之六為

上限……」規定，將營

運期間租金漲幅上限

規定為百分之六。 

(五)現行第三項酌減租金

之優惠係適用於興建

及營運期間，惟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規

定，所收取土地租金，

除有第四項及第五項

情形外，仍應足以支應

依法應繳交地價稅及

其他費用為必要。因

此，興建期間租金，應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計算，營運期間租金，

應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計算，並以該款但書

規定為每年租金漲幅

上限，爰刪除第三項。 

四、 第四項移列為第三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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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制作業體例，將該項

所定「第二項」修正為「前

項」。 

五、 查現行第五項規定之立

法說明略以，現行第四項

得予酌減租金規定，僅適

用於自償能力不足情事

者，而該自償能力之定

義，以工程興建年期內所

有工程建設經費為適用

要件，惟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五款規定案件(即由民

間機構營運及移轉案

件)，並無民間機構投資

興建工程情形，致適用現

行第四項規定確有困

難，爰增訂現行第五項。

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三

條第一項規定於一百零

五年十月四日修正發

布，業已將「自償能力」

之定義修正為「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年期

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

額，除以計畫評估年期內

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之比例」，是以，上開案

件已得適用第三項修正

規定 (即現行第四項規

定)酌減租金，現行第五

項已無規定之必要，爰刪

除現行第五項。 

六、 另本條修正施行前已簽

約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考量其樣態多

元，個案規模、條件、財

務規劃基準及招商條件

各異，且均係透過公開招

商程序，爰本條修正施行

後，依「實體從舊」之原

則，其土地租金仍應依個

案投資契約約定及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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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相關規定辦理。本條

修正施行前已簽約之個

案投資契約另有約定租

金酌減者，固應依其約

定，倘其所需用地當年申

報地價與原財務計畫預

估當年地價漲幅逾百分

之五十時，主辦機關依現

行第三項規定有權限酌

減租金，其減收租金衡量

基準，得參酌以每年租金

漲幅相較前一年度漲幅

以百分之六為上限。 

 


